××××人民检察院
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法定代理人诉讼权利义务
告知书
（审查逮捕阶段　回执）

×××（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法定代理人姓名）：
犯罪嫌疑人×××涉嫌××罪一案，已由×××（侦查机关名称）提请我院审查逮捕。你作为×××（犯罪嫌疑人姓名）的法定代理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和《未成年人刑事检察工作指引（试行）》的有关规定，现向你告知在审查逮捕阶段依法享有的诉讼权利和承担的诉讼义务。

20××年×月×日
[bookmark: _GoBack]（院印）

《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法定代理人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已向我告知，我已知悉。

法定代理人（签名）：
年   月   日
××××人民检察院
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法定代理人诉讼权利义务
告知书
（审查逮捕阶段）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和《未成年人刑事检察工作指引（试行）》的有关规定，你作为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法定代理人在审查逮捕阶段依法享有的诉讼权利和承担的诉讼义务如下：
一、诉讼权利
1．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在接受讯问时，自愿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承认指控的犯罪事实，愿意接受处罚的，可以依法从宽处理。
2．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在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有权委托辩护人；在侦查期间，只能委托律师作为辩护人。
3．你有权为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委托辩护人；如果没有委托的，办案机关应当通知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免费为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提供辩护。
4．你认为承办本案的办案人员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有权要求他们回避:
（1）是本案的当事人或者是当事人的近亲属的；
（2）本人或者他的近亲属和本案有利害关系的；
（3）担任过本案的证人、鉴定人、辩护人、诉讼代理人的；
（4）与本案当事人有其他关系，可能影响公正处理案件的；
（5）接受当事人及其委托人的请客送礼，违反规定会见当事人及其委托人的。
对检察机关驳回申请回避的决定，可以申请复议一次。
5．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如果被羁押，你有权申请变更强制措施。
6．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采取强制措施超过法定期限的，你有权要求解除强制措施。
7．对办案人员侵犯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诉讼权利和进行人身侮辱的行为，你有权提出控告。
8．讯问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时你有权到场，并代为行使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诉讼权利，同时享有以下权利：
（1）向办案机关提供未成年人的成长经历、家庭环境、个性特点、社会活动以及其他与案件有关的情况；
（2）讯问前，可以在办案人员陪同下会见未成年人，了解其健康状况、是否告知权利义务、合法权益是否被侵害等情况；
（3）向未成年人解释有关法律规定，并告知其行为可能导致的后果；
（4）对未成年人进行法治教育，有针对性地进行提醒教育；
（5）发现办案机关存在诱供、逼供或其他侵害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情形，可以当场提意见，也可以在笔录上载明自己的意见，并向办案机关主管部门反映情况；
（6）阅读讯问笔录或者要求向你宣读讯问笔录；
（7）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权利。
9．你有权向承办案件的办案人员提供涉及案件或者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有关情况的证据。
10. 你有权向检察机关申请与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进行会见。
11. 你有权向检察机关提出促成双方当事人和解的申请。申请可以口头提出，也可以书面提出。
二、诉讼义务
1．代为行使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诉讼权利时，不得侵犯其合法权益。
2．检察机关通知你在讯问时到场的，你应当携带能够证实自己身份的证件，准时到场。到场后，你应当随同办案人员进入讯问场所，并遵守讯问场所的相关规定，不得以任何方式妨碍办案人员正常的讯问活动或者诱导未成年犯罪嫌疑人作不实供述。违反前述规定的，你将被立即带离讯问场所，并可能被追究法律责任。
3．你不得利用参与诉讼的机会，隐匿、伪造、毁灭证据或者串供，或者威胁、引诱证人作伪证以及进行其他干扰刑事诉讼活动的行为。违反前述规定的，你将可能被追究法律责任。
4．你应当配合检察机关做好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挽救帮教工作。
5. 你应当保守案件秘密，不得泄露案情或者涉案未成年人的个人信息。

制作说明

一、制作依据
本文书依据《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四百六十五条、《未成年人刑事检察工作指引（试行）》第二十五条、第四十七条、第五十四条、第六十八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条的规定制作。为人民检察院审查逮捕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讯问时告知到场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法定代理人诉讼权利和义务时使用。
二、填制说明
本文书以人为单位制作，在审查逮捕阶段第一次讯问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时交到场的法定代理人阅看，回执经其签名后附卷。
